张家川县交通运输局
关于2022年自然村组道路建设项目绩效
自评的报告

为进一步保障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精准规范使用，按照《甘肃省2022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，我局成立专项资金清理自评领导小组，对2022年省级衔接扶贫资金进行了认真清查自评，具体自评情况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
根据《甘肃省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2年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预安排计划的通知》（甘交规划函〔2022〕33号）、《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、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张财发〔2022〕7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我局以张交发〔2022〕25号文件批复张家川县自然村组道路建设项目30条76.58公里，总投资6039.1839万元，建安费5823.5546万元，资金来源为省级奖补资金和财政衔接资金。2022年自然村组道路建设项目涉及15乡镇38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组，到位总资金5785.9万元。项目共划分四个标段，于2022年4月份在天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，合同工期132天（2022年4月25日至2022年9月3日）。建设标准按四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，设计行车速度15km/h，路基宽度4.5（5.5）m，路面宽度3.5(4.5)m，路面结构采用15cm厚天然砂砾垫层+18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，两侧培各50cm宽土路肩，截至目前，项目已全面完工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主要解决15乡镇38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群众的出行问题，涉及贫困村39个，受益群众26075万人。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态，解决群众出行难、生产物资运输难等问题，极大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，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。 财政衔接资金安排该项目资金共4439.9万元，按照《甘肃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根据项目特性，科学合理地对项目资金进行了分配，现已全部完成目标。严格按照省财政厅《甘肃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实施评价，在实际分配中遵循注重可操作性原则、系统性原则、经济性原则等。其项目申请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，也与下达的资金使用送完全相符，也确保了资金专款专用，申报目标符合相关规定，合理可行。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 （一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
 1、资金计划及到位。2022年自然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共到位资金5785.9万元，其中中央衔接扶贫资金投资39万元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投资3892万元，县级衔接资金投资508.9万元，车购税奖补资金1346万元。
 2、资金使用。截至9月底支出资金 4946.09万元，剩余资金839.81万，剩余资金根据施工单位工程进度，及时支付到位。
 （二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
项目资金到账后，我单位严格按照项目预算 批复和财政下达的资金，及时足额拨付，做到专款专用、项核算。充分发挥扶贫专项资金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做好财务信息公开，自觉接受监督和管理，直接转账支付到项目单位，无虚报、冒领、挤占、挪用、变更使用资金行为。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
（一）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
该项目现已全部顺利完成，在项目管理上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批复，项目批复后严格按专项资金有关规定执行。在项目完成上严格按照申报计划和上级批复要求实施，按质按量全面完成，并通过验收，目标任务已完成。
（二）目标质量完成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经检测，工程质量全部合格，满足工程质量目标要求。严格按照《甘肃省2022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级及考核实施方案》通知精神，通过对2022年自然村组道路建设工程衔接资金绩效分析，产出指标满分50分，自评得分50分；效益指标满分40分，自评得分32分；满意度指标合满分10分，自评得分7分；项目绩效综合得分为89分，绩效考核为中。
四、项目效益情况
随着一条条通村公路和自然村组硬化路的建成，项目村群众走出大山、联通内外便捷了，满意度95%以上，彻底改变了过去“雨天一脚泥，晴天一身土”的交通状况，从根本上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，方便了农产品运输，增加了农民收入，为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续接乡村振兴提供了交通保障。        
五、问题及建议
项目建设资金投入不足，还不能完全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，存在排水及安全防护设施不完善的问题，希望政府继续加大项目建设和后期养护资金投入，延长公路使用年限，提高项目运营期服务质量。

